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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H 代 公告编号：【CIMC】2022-023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集运载科技引入战略投资者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2022 年 4 月 14 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与其子公司合称“本集团”）之控股子公司中集运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运载

科技”或“目标公司”）拟引入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致创投”）、深圳市远

致瑞信智慧空港物流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远致瑞信”）及

深圳市信福汇十五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福汇十五号”）作为战略投资者，

并签订了《增资协议》及《股东协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

有中集运载科技股份由 70.9238%降至 67.3334%，中集运载科技仍为本集团的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2、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资本集团”）及其全资

控股子公司深圳资本（香港）集装箱投资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9.74%，为本公

司第一大股东。同时，深圳资本集团为远致创投的控股股东。远致瑞信的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市

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而深圳资本集团是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最大出资人。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远致创投及远致瑞信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对本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3、2022年4月14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本公司副

董事长朱志强先生、董事孔国梁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在上述决议案中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

进行了表决。本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可参见本公司于2022

年4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及香港联交所

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金

额或与同一关联方累计的交易金额均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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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 远致创投 

1、远致创投概述 

公司名称：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2787085F 

成立日期： 2015 年 6 月 12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4C1 

法定代表人： 石澜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 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

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

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截止本公告日，深圳资本集团持有其 100%股权。 

关联关系：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深圳资本集团为远致创投的控股股东。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远致创投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 经本公司合理查询，远致创投非失信被执行人，可以正常履约。 

2、远致创投历史沿革、业务开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远致创投成立于 2015 年 6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是深圳资本集团的全资子公

司。作为深圳资本集团的专业化、市场化的资本运作平台，远致创投直接开展项目投资，同时

具有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致力于对外募资放大国资杠杆，以直投和基金投资形式，发挥国有

资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布局功能。 

2021年度，远致创投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9,785千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人民币4,197千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远致创投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392,473千

元，总负债为人民币1,334,485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57,988千元。 

（二）远致瑞信 

1、远致瑞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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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深圳市远致瑞信智慧空港物流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H3LRG8B 

成立日期： 2021 年 12 月 1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港城街 99 号深国际前海颐都

大厦塔楼 2202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500 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是：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

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股权结构： 截止本公告日，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5.05 亿元。由深圳市机场股

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 亿元；智链深国际智慧物流（深圳）

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 亿元；深圳资本集团出资人民币 1 亿元;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0.05 亿元。 

关联关系： 远致瑞信的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而深圳资本集团是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最大出资人。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远致瑞信为本公司的

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      经本公司合理查询，远致瑞信非失信被执行人，可以正常履约。 

2、 远致瑞信历史沿革、业务开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远致瑞信成立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5.05 亿元。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

投资方向以智慧机场产业链、智能物流产业链及其配套产业为核心。 

2021 年度，远致瑞信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5,083.33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人民币 5,083.33元。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远致瑞信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252,505

千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0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52,505 千元。 

三、其他签约方基本情况  

1、信福汇十五号 

公司名称： 深圳市信福汇十五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21 年 12 月 21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信福汇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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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深南大道 4011 号香港中旅大厦 18

层 S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60.01 万元 

主营业务：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股权结构： 信福汇十五号是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持

股平台，主要由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出资

设立并持有其 99.9985%的股权，另外由深圳市信福汇投资有限公

司出资 0.0015%且担任信福汇十五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而深圳市

信福汇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由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员工持有。 

2、HSUM 

公司名称： HSUM XVI HK Holdings Limited 

公司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8 月 17 日 

注册地址： 香港中环金融街八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58 楼 5805 室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投资活动。 

股权结构： 截止本公告日，HSUM 的股东均为独立于本公司的第三方。 

3、宁波博创兴朗 

公司名称： 宁波博创兴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21 年 6 月 9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博创至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梅山盐场 1 号办公楼二十号 518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181 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宁波博创兴朗是中集运载科技的员工持股平台，主要由中集运载科

技员工出资设立并持有 99.5914%的股权，另外由宁波博创至诚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0.4086%，且担任宁波博创兴朗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而宁波博创至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由中集运载科

技的员工持有。 

4、宁波博创兴瑞 

公司名称： 宁波博创兴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21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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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博创至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梅山盐场 1 号办公楼二十号 517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8,291.68 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宁波博创兴瑞是中集运载科技的员工持股平台，主要由中集运载科

技员工出资设立并持有 99.4862%的股权，另外由宁波博创至诚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0.5138%，且担任宁波博创兴瑞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而宁波博创至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由中集运载科

技的员工持有。 

经本公司合理查询，以上签约方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集运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T1M517 

成立日期： 2019 年 9 月 6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田化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13,582.8877 万元 

主营业务： 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循环包装替代一次性包装综合解决方案，助力碳

中和。目前，主要为汽车、橡胶和大宗商品等行业提供定制化的循

环载具研发制造、租赁运营及包装综合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括发

动机包装箱、动力电池包装箱、变速箱包装箱、橡胶箱、IBC 箱

（Intermediate Bulk Container，中型散装容器）等。 

2、中集运载科技最近两年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20 年 

（经审计） 

2021 年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35,940 6,029,912 

营业利润 53,313 676,264 

税前利润 42,878 671,248 

税后净利润 34,039 572,688 

归母净利润 28,382 42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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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净额 
(55,553) 474,747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346,766 3,657,573 

总负债 1,628,273 2,150,944 

归母净资产 569,851 1,208,706 

应收账款 697,602 549,38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3、中集运载科技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争

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中集运载科技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本次交易对中集运载科技的投前估值按照基准日 2021 年 12月 31 日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和

在基准日之后 HSUM 增资情况确定。中集运载科技委托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资产基础法对目标公司的股权进行了评估，确定评

估价值合计为人民币 27.35 亿元。加上基准日后 HSUM 增资金额后，中集运载科技的投前估值

为约人民币 30.85 亿元，本次增资的单位增资价格以本次投前估值为基础进行确定，本次单位

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2.7161 元╱股。 

六、 《增资协议》及《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方案 

（1）本次增资的价款 

根据《增资协议》，中集运载科技的注册资本将由约人民币 1,135,828,877.44 元增至人民币

1,196,394,144.97 元，其中增资的方式如下：各方确认并同意，远致创投、远致瑞信及信福汇十

五号根据《增资协议》约定的条款与条件，以合计人民币 16,450 万元（其中：远致创投应支付

人民币 4,200万元，远致瑞信应支付人民币 11,788万元，信福汇十五号应支付人民币 462万元），

用于向中集运载科技认购人民币 6,057 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余部分人民币 10,393 万元作为

资本溢价计入中集运载科技的资本公积。 

（2） 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架构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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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交易前 交易后 

注册资本 股比 注册资本 股比 

本公司 805,573,284.87 70.9238% 805,573,284.87 67.3334% 

宁波博创兴朗 29,834,755.36  2.6267% 29,834,755.36  2.4937% 

宁波博创兴瑞 171,558,565.86  15.1043%  171,558,565.86  14.3397% 

HSUM 128,862,271.35  11.3452%  128,862,271.35  10.7709%  

远致创投 –  –  15,463,472.56  1.2925%  

远致瑞信 –  –  43,400,812.99  3.6276% 

信福汇十五号 –  –   1,700,981.98  0.1422% 

合计  1,135,828,877.44       100.00%   1,196,394,144.97 100.00% 

（二） 本次交易的付款 

支付增资款的主要先决条件载列如下： 

（1） 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增资的适用法律、法院、仲裁机构或有关主管政府部

门的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也不存在任何已对或将对本次增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悬而未

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 

（2）中集运载科技已向认购人提供增资后股权结构更新的股东名册及出资证明书扫描件，

该等股东名册及出资证明书应当符合增资协议的具体要求。 

（3）中集运载科技签署及履行交易文件不会导致目标公司违反任何适用法律法规。 

（4）各方已完成各交易文件的适当签署。 

交割先决条件已经全部得到满足或被各增资方自行决定事先书面豁免且中集运载科技完成

本次增资相关的工商变更后，中集运载科技应当及时向各增资方发出《缴款通知书》，增资方应

当在满足前述前提下并在收到前述《缴款通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缴款通知书》中载

明的公司账户一次性足额支付增资款，各增资方足额支付其需支付的增资款视为交割（以下简

称“交割”，交割之日称为“交割日”）。 

（三） 利润分配 

各方同意，交割日前，目标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不得分配利润（目标公司的

子公司大连中集特种物流装备有限公司、苏州中集良才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 2021 年累计未

分配利润进行按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配的除外）。交割完成后，中集运载科技的资本公积金、

盈余公积金、未分配利润由所有股东按照届时的股权比例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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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投资方的特别权利（HSUM、远致创投、远致瑞信、信福汇十五号合称为投资方） 

（1）回购权 

如因本集团与目标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而影响目标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导致目标公司在本次增资交割日后五周年内未能实现上市，则本集

团应当以法律允许的方式赎回或指定第三方收购投资方在目标公司中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并支付回购价款。 

其中，回购价款为投资方取得拟回购股权所实际支付的投资价款，加上该等投资价款按照

年化 8%（单利）的利率，再加上拟回购股权所对应的已累计╱已宣布但未支付的股息红利，

减去就拟回购股权已经向投资方支付的红利（如有）。 

（2）新增股权的优先认缴权 

在目标公司发行新增股权的情形下，投资方有权在相同条件下根据其届时在公司的持股比

例享有优先认缴权，若任一投资方届时放弃行使或未完全行使优先认缴权的，其他已充分行使

其对应的优先认缴权且愿意进一步认缴的投资方（以下简称“超额认缴投资方”）可进一步按

照各自在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在所有超额认缴投资方持有公司股权比例之和的占比，或者按照

全体超额认缴投资方一致同意的其他比例（若有），进一步优先认缴前述被相应投资方放弃优

先认缴的新增股权。 

（3）股权转让限制及投资方优先购买权 

在目标公司上市前，未经投资方事先书面同意，本集团、宁波博创兴瑞、宁波博创兴朗（以

下简称“现有股东”）以及任何直接或间接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核心员工（统称为“受限人士”）

不得（在上述主体内部或向任何其他主体）：(i) 直接或者间接转让、出售、质押或以其他方式

处置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或中间层持股主体/持股平台

（如适用）的全部或部分股权或其任何权益，或在其上设置任何权利负担；(ii) 转移其持有的

目标公司或中间层持股主体/持股平台（如适用）的全部或部分经济利益和风险；(iii) 让与其在

目标公司或中间层持股主体/持股平台（如适用）的重大或实质的股东权利（如选举董事权、表

决权、分红权等）；或(iv) 公布进行或实施上述第(i)项至第(iii)项所述的任何该等交易的任何意

向。 

若任一受限人士（以下简称“转让方”）转让股权的，投资方有权根据其届时在公司的持

股比例享有优先认购权，若任一优先购买投资方届时放弃行使或未完全行使其投资方优先购买

权的，其他已充分行使其对应的投资方优先购买权且愿意进一步购买受限人士拟转让股权的优

先购买投资方（“超额购买投资方”）可进一步按照各自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比例在所有超额

购买投资方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比例之和的占比，或者按照全体超额购买投资方一致同意的其他

比例（若有），进一步优先购买前述被相应优先购买投资方放弃优先购买的受限人士拟转让股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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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同出售权 

如转让方拟向潜在受让方直接或间接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全部或部

分目标公司股权，且投资方未根据《股东协议》约定行使投资方优先购买权的，则该投资方（以

下简称“共同出售权人”）有权（但没有义务）按照转让通知中载明的相同的价格和条款条件，

并在符合本条规定的前提下，与转让方一同向潜在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目标公司股

权（以下简称“共同出售权”）；共同出售股权的数量应为转让方拟向潜在受让方转让的股权

数额与共同出售权人届时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比例的乘积。 

（5）优先清算权 

未经投资方同意，目标公司应维持良好运营情况，且不得发生清算、解散或者终止情形，

如(i) 目标公司拟终止经营并经股东会决议清算，(ii) 目标公司发生任何出售事件，(iii) 未经投

资方同意发生控股股东变更情形，或(iv) 目标公司依法发生清算的情形时，对于目标公司的资

产进行处分所得的收益在根据适用法律规定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

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各方同意，投资方有权优于现有股东获

得财产分配并取得：投资方届时所持有的股权所实际支付的投资金额，加上该等投资金额按照

年化 10%（复利）的利率（自其各自的交割日起至优先清算金额足额全部支付之日为止，含当

日）计算的利息，再加上投资方对应的已累计/已宣布但未支付的股息红利，减去已经向投资方

支付的红利（如有）。 

（6）低价增资保护 

本次增资交割日后，如目标公司以低于投资方投资于目标公司时的单位认购价格发行新增

股权，亦即认缴新增股权的股东认缴公司新增股权对应的每单位认购价格低于投资方投资于目

标公司时的单位认购价格，则投资方投资于目标公司的单位认购价格将按照如下方式调整： 

经调整的认购价格＝P×(A+B)÷(A+C) 

其中 P 为投资方投资于公司时的单位认购价格；A 为该次公司发行新增股权前公司全部注

册资本，B 为假设该次公司发行新增股权以 P 的价格进行将增加的注册资本；C 为低价增资股

东实际取得的低价新增注册资本。 

为避免疑义，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为全体股东同比例转增注册资本，则本条项下投资

方的单位认购价格应按比例调整。 

(五) 公司治理 

根据《股东协议》，目标公司董事会应由七名董事组成，HSUM 有权委派一名董事，本集团

有权委派五名董事，宁波博创兴朗及宁波博创兴瑞有权委派一名董事。目标公司设董事长一人，

不设副董事长，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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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由本集团提名，并经股东会选举产生。监事任期为三

年，任期届满，可以连任。 

（六） 本次交易的生效条件 

《增资协议》及《股东协议》经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中集运载科技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循环载具替代一次性载具综合解决方案，助力碳中和。目

前，中集运载科技主要聚焦汽车、新能源、橡胶、家电及生鲜农产品等行业，服务内容涵盖研

发制造、循环运营服务等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业务横跨制造和服务两大领域，并正着力提升

服务业的营收占比。根据这一战略，为增强中集运载科技的核心竞争力，充实现金流，降低中

集运载科技未来因持续投入运营资产所带来的资金压力，以及借助战略投资者的优势资源合作

发展循环智能载具业务，中集运载科技拟引入深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 

本次增资有利于充实中集运载科技的现金流，更好的支持其发展服务业务，降低其对本集

团财务资源的占用。同时，进一步支持本集团由制造业向制造+服务业务的转型。有利于全面、

深入推进深圳国资体系企业与本集团各产业的战略合作。 

本次交易对本集团预计不会有损益影响。本次交易成交价格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2 年初至本公告日，除本次交易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外，本集团与深圳资本集团及其控股

子公司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获得本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是公司

战略发展的需要，属正常商业行为，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连交易的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副董事长朱志强先生、董事孔国梁先生作为关联\连董事回避表决。

同意提交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度第 5 次会议审议。 

十、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 5 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相关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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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资协议》。 

4、《股东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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